
海原县2021年

转移支付及财政收支预算编制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和区、市、县党委、政府关于财政预算编制的相关要求，现将2021年财政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中卫市委和县委全会安排部署，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增强财政有效供给，促进脱贫攻坚巩固和推动乡村振兴建设；以落实“六保”支出，做好“六稳”工作为统揽，保障民生和重点项目支出；稳步推进财税改革，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强化财政监督，规范财经秩序，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提高财政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为全县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服务。
（二）基本原则

1．积极稳妥，确保财政收支平衡。在全面实施减税降费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留有余地安排财政收入预算。按照全县上年度地区生产总值等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指标，分税种、分项目测算税基和收入的增减情况，按规定列入财政预算的收入，做到应列尽列，确保预算收支平衡。

2．统筹兼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支出预算的安排既体现实际需要，又考虑财力可能，努力增收节支，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编制赤字预算。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民生领域倾斜，从严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3．厉行节约，从严从紧编制预算。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海原县委、政府《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施办法》以及关于压减一般性支出的规定，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4.深化改革，推进财政制度改革。深入推进部门预算、国库管理、政府采购、绩效评价等财政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自治区与市县财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推进预算信息公开，2021年预算待人代会审查批准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予以公开。财政部门负责总预算的公开，预算单位负责本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二、2021年财政预算编制内容
（一）收入预算确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并充分考虑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减税降费政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2020年度非税一次性收入等因素，经与税务、发改等部门对接，共同认真分析测算，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确定为22400万元，增长4.5%，其中：税收收入12600万元，增长7.4%，非税收入9800万元，增长1%。政府性基金收入：经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测算，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确定为6000万元，较2020年年初预算增加1000万元。社保基金预算收入：2021年预计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41672万元，下降64%。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根据上级规定，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上划至上级财政编制预算，致使县级社保基金预算收支降幅较大。
（二）支出预算确定：按照牢固过“紧日子”的思想，从严从紧编制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依照“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防风险”的支出顺序，统筹考虑了以下主要因素：一是按照上级财政要求，足额预算财政供养人员正常工资性支出，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和职业年金、工伤、失业、医疗保险等社保缴费配套，以及公务交通补贴、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乡镇工作补贴、平时考核奖、政法干警加班补贴、农村教师补贴、乡镇医生补贴等；二是适当安排了正常晋级增资和职称、职务变动增资；三是按照人员综合定额标准和乡镇包干预算定额标准，安排了公用经费；考虑各部门（单位）项目特征以及上级各类绩效考核，安排了部分专项业务经费。四是紧紧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视财力情况安排了部分重点项目和民生项目资金。五是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39533万元，下降63%（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上划至上级财政编制预算，致使县级社保基金预算收支降幅较大）。
（三）部门预算的编制：按照“零基预算”与“增量预算”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县编制委员会核定的单位编制和人员编制情况，认真分析单位财务状况、工作任务和项目规划，参照以前年度预算安排、预算执行情况以及部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编制部门预算。部门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支出按标准定额管理，专项业务费支出按财力进行安排，项目支出按照工作实际及上级文件，围绕“六保”、“六稳”、“三大攻坚战”、“三大会战”、“三大战略”以及以县委、政府确定的工作重点视财力情况安排。一、二级预算单位编制面达到100%，做到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三、2021年预算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1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源为450478万元，增长10.7%，其中：
①县级收入：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400万元，增长4.5%。其中：税收收入12600万元，增长7.4%；非税收入9800万元，增长1%。
②上级补助收入：自治区提前告知2021年上级补助收入406678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236077万元，增长10.2%，带有资金计划或固定用途的转移支付资金170601万元，增长7.6%。

③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按照《预算法》相关规定，本次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1400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应安排450478万元。具体如下：
①人员类、运转类支出180695万元，增长16%，占总支出的40.1%。其中：

工资性支出135372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效能奖、团结进步奖、平时考核奖、住房补贴、应休未休假补贴、个人取暖费等等支出。
社会保障缴费支出21119万元，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工伤、失业以及职业年金支出。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6497万元，主要是村（社区）干部、离（退）休及遗属人员、政府聘用人员报酬等支出。

运转类支出7707万元，主要是按照人员定额标准以及包干预算安排的公用经费及基本运行费3465万元、车辆运行费495万元、办公场所取暖费520万元、公务交通补贴1141万元、村（社区）办公经费、乡村治理经费等2086万元。定额公用经费安排标准：即四大机关办公室及县委各部门年人均0.8万元、政府综合行政部门及社会团体年人均0.6万元、事业人员年人均0.3万元、公安局年人均2万元、司法局年人均0.8万元，政法委、纪检委、卫生监督所年人均1.5万元，消防队年人均1.8万元。乡镇2021年继续实施包干预算（主要包含办公经费、党建、人大、封山禁育、劳务输出、乡村妇女工作、武装工作、团工作、计划生育、文化、社会保障、办公取暖等经费），根据乡镇服务人口数、地域面积、偏远程度等因素分四个档次，一档服务人口数小于2万人定额45万元/年、二档服务人口数在2-3万人之间定额50万元/年、三档服务人口数在3-4万人之间定额60万元/年、四档服务人口数大于4万人定额70万元/年，在此基础上，按照议军会议纪要精神，每个乡镇累计新增2万元的基层武装经费、新增乡村退役军人工作经费3万元；乡镇行政村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每行政村年公用经费6万元；村妇女工作经费在包干预算中包含。街道办参照政府综合部门及社会团体标准即年人均0.6万元；每个社区公用经费9万元（含党建经费2万元）。卫生系统医疗单位、教育系统办学机构不安排定额公用经费。车辆运行费安排范围为行政单位车改后保留到政府平台的公务用车及应急车辆和事业单位一般公务用车，执法执勤及专用车辆不安排交通费。县直单位办公场所取暖费安排标准为单位集中供热面积每平米每月6元，供热周期为5.5个月计算。
②特定类支出265183万元，增长7%，占总支出的58.8%，其中: 

县级安排项目支出：共计94582万元，其中：一般项目246个17003万元，主要安排了各预算单位专项业务工作经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县级配套资金等；重点项目46个77579万元。主要是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重点事项，安排了政府债务到期还本付息以及部门拖欠工程、重点项目建设配套、西部高端肉牛产业发展研究院项目、中央区市文明单位奖、海兴开发区运行发展、农村公路养护、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教育优先发展专项、文化产业引导、各类征地拆迁补偿、机关事业单位工会经费等项目资金支出。具体项目支出预算安排见预算表6。
自治区提前告知项目支出：根据自治区财政厅提前告知数，相应安排支出170601万元。具体项目支出预算安排见预算表7。
③．政府预备费：安排4600万元，占总支出的1.1%（法定比例为支出总额1%-3%）。

	海原县2021年财政预算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名 称
	金额
	名 称
	金额

	县级收入
	22400
	人员类、运转类支出
	180695

	税收返还收入
	5803
	县级安排特定类支出
	94582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380770
	提前告知专项支出
	170601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105
	政府预备费
	4600

	小计
	402678
	小计
	450478

	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1400
	
	

	合  计
	450478
	合  计
	450478

	注：四舍五入后，可能存在分项数与合计数不一致的情况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1.政府性基金收入：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7891万元，其中：
①县级收入：2021年政府基金县级收入6000万元，其中：预计土地出让金收入可完成5831万元，预计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可完成70万元，预计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可完成99万元。

②上级补助收入：自治区财政提前告知我县2021年带有固定用途或资金使用计划的政府性基金收入1891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2021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共计7891万元，其中：

①县级安排项目支出：按照收入来源情况，安排支出预算6000万元，其中：安排乡村治理农村环境卫生整治658万元、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500万元、征地和拆迁补偿费1000万元、政府各类重点项目建设县级筹措资金1290万元、偿还到期专项债务本息2482万元、农业土地开发支出70万元。

②自治区提前告知项目支出：根据自治区财政厅提前告知数，相应安排支出1891万元，具体项目支出预算安排见预算表8。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21年预计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41672万元，下降64%，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1108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9305万元、工伤保险基金520万元、失业保险基金739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39533万元，下降63%。年末滚存结余31820万元。
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节支措施继续执行。县医院、中医院等差额拨款单位，分别按65%、70%执行差额工资。根据我县地貌地况以及车辆老化程度，“三公”经费中的车辆运行费每年5万元/辆，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车辆更新购置费安排100万元。基本支出中“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913万元，减少102万元，下降10.1%。主要为部分单位公务接待费较上年有所下降，另因南华山管理处上划，车辆运行费相应减少。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部预算安排用于单位正常业务运转和项目支出。没有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原则上按征缴额的80%预算安排用于征收单位业务费支出。非政策性因素超收（减收），按超收额（减收额）相应调增（减）支出预算。
（三）财政收支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当前经济形势和现行财政体制预计，税收和非税收入政策变化，对财政收入会有一定的影响。财政支出方面：除工资性支出足额预算外，重点考虑社会保障缴费的标准下调（养老保险由20%下调至16%，失业保险继续实施阶段性降费下调20%）。

（四）绩效管理方面。按照《海原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海党办发〔2019〕114号）和《海原县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暂行办法》（海政办规发（2020）7号）文件，在编制部门预算工程中，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一是实施部门整体绩效管理，二是县级安排特定类支出，全部进行绩效目标管理，待2021年度预算执行完毕，项目单位需严格开展绩效目标自评，并将绩效结果采取适当形式公开。
                              海原县财政局

                            2021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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